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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年教師語文能力評核 

普通話 

評核報告 

 

1. 簡介 

    

1.1  本 評 核 共 分 四 卷，分 別 為 卷 一 聆 聽 與 認 辨、卷 二 拼 音、卷 三 口 語 及卷 四 課 堂 語 言 運 用。參 加 評 核 者 須 在 各 考 卷 中 均 取 得 第 三 等 或 以 上的 成 績，才 達 到 普 通 話 能 力 要 求。有 關 各 卷 得 分 與 等 級 的 關 係，詳見 《 教 師 語 文 能 力 評 核 評 核 綱 要 》。  

 

1.2  本 屆 參 加 普 通 話 評 核 者 共 2,226 人，達 標 人 數（ 即 成 績 達 三 等 或 以  上 者 ） 的 百 分 比 如 下 ：  
 卷 別卷 別卷 別卷 別  達 標 人 數 百 分 比達 標 人 數 百 分 比達 標 人 數 百 分 比達 標 人 數 百 分 比  卷 一  聆 聽 與 認 辨     73.9% 卷 二  拼 音     59.1% 卷 三  口 語     65.5% 卷 四  課 堂 語 言 運 用     82.2% 

 

 

2. 卷一  聆聽與認辨 

    

2.1   評 核 內 容  
 卷 一 共 分 四 個 部 分，滿 分 為 100 分。甲 部 聽 辨 音 節，佔 10%；乙 部聽 辨 詞 語 ， 15%； 丙 部 聆 聽 理 解 ， 60%； 丁 部 聆 聽 辨 誤 ， 15%。 所有 題 目 均 須 通 過 聆 聽 內 容 作 答 。  

 

2.2   本 屆 成 績   本 屆 卷 一 各 評 核 項 目 的 成 績 如 下 ：    
 評 核評 核評 核評 核 項 目項 目項 目項 目  平均得分率平均得分率平均得分率平均得分率  甲 部  聽 辨 音 節  66.6% 乙 部  聽 辨 詞 語  87% 丙 部  聆 聽 理 解  76% 丁 部  聆 聽 辨 誤  73.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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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  總 評   先 説 卷 一 各 評 核 項 目 的 具 體 表 現。聽 辨 發 音 近 似 的 詞 語 成 績 最 佳 。其 次 是 篇 章 理 解。參 加 評 核 者 大 都 能 理 解 重 點，以 及 不 同 説 話 者 的觀 點 及 立 場 。 他 們 在 短 答 題 的 表 現 雖 不 如 選 擇 題 ， 但 整 體 表 現 尚可。聆 聽 辨 誤（ 語 法 題 ）的 表 現 有 所 改 善。聽 辨 單 音 節 詞 語 的 表 現稍 微 遜 色 ， 但 仍 可 接 受 。   
2.4   甲 部  聽 辨 音 節    甲 部 （第 1 至 第 10 題 ），通 過 聆 聽 語 音 近 似 的 音 節 ， 考 查 參 加 評 核者 掌 握 及 分 辨 常 用 字 讀 音 （包 括 聲 、 韻 、 調 ）的 能 力 。 每 題 1 分 ，滿 分 10 分 ， 平 均 得 分 6.6 分 ， 成 績 尚 可 接 受 。 不 少 參 加 評 核 者 未能 分 辨 出 常 用 字 的 讀 音 ， 例 如 ： 第 5 題 「 撓 」 多 誤 作 「 rao」； 第 7題「 炕 」多 誤 作「 keng」；第 8 題「 蹦 」多 誤 作「 beng」；第 9 題「 吝 」多 誤 作 「 ling」。 這 些 字 都 在 常 用 字 表 裏 。  

 

2.5   乙 部  聽 辨 詞 語   
2.5.1   乙 部（第 11 至 第 20 題 ），要 求 參 加 評 核 者 根 據 每 題 聽 到 的  語 音 ，在 各 題 所 列 四 個 詞 語 中 選 取 正 確 的 一 個 做 答 案。 每題 1 分 ， 滿 分 10 分 ， 本 屆 平 均 得 分 9 分 ， 成 績 甚 佳 。 表現 尚 待 改 善 的 是 第 17 題 「 懈 怠 」， 多 誤 作 「 攜 帶 」。   
2.5.2 乙 部 （第 21 至 第 25 題 ）， 要 求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聽 到 每 題 四 組  語 音 後 ， 各 選 取 最 恰 當 的 一 個 做 答 案 。 每 題 1 分 ， 滿 分 5分 ， 平 均 得 分 4 分 。 表 現 尚 待 改 善 的 有 第 22 題 ， 有 些 參加 評 核 者 把 「 撫 恤 」 誤 判 為 「 賦 稅 」。   

2.6   丙 部  聆 聽 理 解 （ 選 擇 題 和 短 答 題 ）    
2.6.1 丙 部 ， 通 過 聆 聽 語 速 正 常 的 情 境 和 語 言 功 能 不 同 的 普 通 話語 篇（ 對 話 或 敍 述 性 文 字 ），檢 查 參 加 評 核 者 的 相 關 聆 聽 技能 ， 詳 見 《 教 師 語 文 能 力 評 核 評 核 綱 要 》 內 的 等 級 描 述 。   
2.6.2 聆 聽 理 解 佔 全 卷 60 分 。 本 屆 聆 聽 理 解 平 均 得 分 45.6 分 。   
2.6.3 丙 一 多 項 選 擇 題（ 第 26 題 至 第 45 題 ）佔 30 分，平 均 得 分

24.9 分 ， 得 分 率 爲 83%， 成 績 較 佳 。 丙 二 短 答 題 （ 第 46題 至 第 60 題 ）佔 30 分，平 均 得 分 20.7 分，得 分 率 爲 69.1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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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績 比 丙 一 低 約 13.9%。   
2.6.4 現 把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丙 部 的 表 現 列 表 略 述 如 下 ：  題 號  參 加 評 核 者 的 表 現  

26-35 共 10 個 語 段，均 屬 於 短 篇 對 話。每 個 語 段 均 設 1 題。表 現理 想， 第 28 題、 第 29 題、 第 31 題、 第 33 題、 第 34 題 的得 分 率 更 達 到 90%以 上 。  

36-37 語 段 是 兄 妹 倆 的 對 話 。  第 36 題 為 綜 合 概 括 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91.2%。  第 37 題 為 綜 合 理 解 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95.9%。  

38-39 語 段 是 鄰 居 之 間 的 對 話 。  第 38 題 為 綜 合 概 括 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54.5%。  第 39 題 為 推 測 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60.2%。  

40-41 語 段 是 關 於 吃 早 餐 的 對 話 。  第 40 題 為 記憶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87.5%。  第 41 題 為 記憶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59.7%。  

42-43 語 段 是 有 關環保的 對 話 。  第 42 題 為 綜 合 理 解 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82.5%。  第 43 題 為 綜 合 概 括 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81%。  

44-45 語 段 是 關 於公共廁所 的介紹。  第 44 題 為 檢索細節 的 記憶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87%。  第 45 題 為 綜 合 概 括 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87.1%。  

46-47 語 段 是 關 於飲水安全 的 對 話 。  第 46 題 為 記憶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49%。  第 47 題 為 記憶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62%。  

48-49 語 段 是 關 於買房的 對 話 。  第 48 題 為 記憶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60%。  第 49 題 為 記憶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82.5%。  

50-51 語 段 是 與 關 於生活態度的 對 話 。  第 50 題 為 綜 合 理 解 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86%。  第 51 題 為 檢索細節 的 記憶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68.5%。  

52-53 語 段 是 關 於終身學習的 對 話 。  第 52 題 為 綜 合 理 解 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16%。  第 53 題 為 綜 合 理 解 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91%。  

54-55 語 段 是 關 於 吃野菜的 對 話 。  第 54 題 為 記憶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56%。  第 55 題 為 記憶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87%。  

56-57 語 段 是 一 個習慣用左手的 人 的自述 。  第 56 題 為 綜 合 理 解 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95.5%。  第 57 題 為 綜 合 概 括 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86%。  

58-60 語 段 是 關 於 教育孩子的 對 話 。  第 58 題 為 記憶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70.5%。  第 59 題 為 綜 合 理 解 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47%。  第 60 題 為 記憶題 ， 得 分 率 約 為 78.5%。   
2.6.5 總的來説，參 加 評 核 者 大 都 能抓住重 點，聽懂不 同 説 話 者 的觀 點 及 立 場 ， 表 現 不錯。 但 他 們 在 短 答 題 的 表 現 不 如 選 擇題 。 他 們 對 於 理 解 較熟悉的 題材得心應手， 例 如買房（ 第

48、 第 49 題 ）、 對手機的態度（ 第 50、 第 51 題 ）、 一 個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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慣用左手的 人 的自述 （ 第 56、 第 57 題 ） 等 ， 得 分 率 一般都較高。但 本 屆 參 加 評 核 者也有 一 些問題。對 理 解飲水安全 這類内容顯然未 能適應， 得 分 未 如 理 想 。漏聽 部 分内容 的細節 ， 例 如 第 54 題 ， 能寫出 「講座」 的 不 少 ， 能寫全 「生態講座」的就不 多了。誤 聽 的 情況也有，例 如 第 47 題，把  「水管裏 」誤 聽 爲「水管理 」，又如 第 59 題 ， 把問題 中 的「 教育工具 」誤 解 為 教育方法，回答錯誤 的 情況較 常 見。對 答 案 重點 的 掌 握 有時欠全面， 例 如 48 題 ，很多 人只抓住「岳母嫌棄」和「買不起房子」當 中 的 一 個 重 點。在 普 通 話 詞句的 理解 和 表 達方面仍 有 待提高， 例 如 第 52 題 ， 能準確 理 解 「 掌故舊聞」 一 詞 的 較 少 ；又如 把 第 46 題 答 案 「礦物質少了」寫爲 「没有礦物質」 的 比 較 常 見 。錯別 字也是 一 個問題 。  

 

2.7   丁 部  聆 聽 辨 誤  
 

2.7.1 丁 部 ， 考 查 參 加 評 核 者 分 辨 普 通 話規範用 法 的 能 力 。 共 設十題 ， 每 題 1.5 分 ， 滿 分 15 分 ， 平 均 得 分 11 分 。  
 

2.7.2 表 現 最 佳 的 題 目 爲 第 65 題 （ 約 90.4% ）、 第 66 題 （ 約
86.5%）、 第 62 題 （ 約 84.3%）。而表 現 尚 待 改 善 的 題 目 爲第 68 題 （ 約 62.7%）、 第 69 題 （ 約 61.4%）、 第 67 題 （ 約
35.5%） 等 。   

2.7.3 不 少 參 加 評 核 者 未 能 對 不符合 普 通 話規範的 説 法 加 以識別， 例 如 ：「你這麽講我」、「擔當 不起」（ 第 68 題 ）、「 這麽饞嘴」、「 等住拉肚子」（ 第 69 題 ）、「 和我找對象」（ 第 67題 ） 等 。 參 加 評 核 者需提高普 通 話 的敏感度。此外， 不 少參 加 評 核 者 對 一 些 普 通 話 口 語 説 法 不熟悉，而誤 以 爲 不符合規範，例 如：「夜宵兒」（ 第 61 題 ）、「誇口 」（ 第 62 題 ）、「淨」 和 「撈錢」（ 第 63 題 ）、「爛尾樓」（ 第 64 題 ）、「閃到店裏去了」 和 「 別叫他看見 」（ 第 67 題 ）、「就差個欣賞你的老闆了」（ 第 68 題 ）、「 吃獨食」（ 第 69 題 ） 等 。由上可 見 ， 要學好普 通 話 ，除了要注重 語 音外，還得 在 言 語 的實際運 用方面多 加 用心才行。    
2.8   注 意 事 項   手機╱傳呼機的響鬧以 及震動均會對 他 人造成騷擾，因此，在 整 個評 核 過程中，參 加 評 核 者必須 確保自己的手機╱傳呼機已關掉，否則將被取消考試資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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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卷二  拼音 

 

3.1   評 核 內 容   卷 二 共 分 三 個 部 分 ， 全 卷 滿 分 100 分 。 甲 部 音 節 表 ， 佔 5%； 乙 部根 據漢字寫拼 音 ， 47.5%； 丙 部 根 據 拼 音寫漢字 ， 47.5%。   
3.2   本 屆 成 績   本 屆 卷 二 各 評 核 項 目 的 成 績 如 下 ：   評 核評 核評 核評 核 項 目項 目項 目項 目     平 均 得 分 率平 均 得 分 率平 均 得 分 率平 均 得 分 率     甲 部  音 節 表  56.6% 乙 部  根 據漢字寫拼 音  68% 丙 部  根 據 拼 音寫漢字  72%  
3.3   總 評    從上 表看，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丙 部 的 表 現 最 佳 ， 乙 部 的 表 現 尚令人 滿意，甲 部 的 表 現 尚 待 改 善。總括而言，成 績 較 遜 者需注意以 下問題： 

� 掌 握漢語 拼 音 音 節 拼寫規則。  

� 掌 握粤普 語 音 對 比 中易混淆的 聲母、 韻母和 聲 調 。  

� 擴大 普 通 話 詞彙量。  

� 提高中 文水平 和擴大自己的知識面。   
3 . 4  甲 部  音 節 表      

3.4.1   甲 部 有兩題 （ 表 一 及 表 二 ）， 共 5 分 ， 平 均 得 分 2.8 分 。   
3.4.2 表 一，參 加 評 核 者按照特定音 節（ 聲母、韻母、聲 調符號 ）各填寫一 個 例 字 。 本 題 表 現 尚 待 改 善 ， 參 加 評 核 者 大 多 能舉出 例 字。按得 分 率順序，失誤 較 多 的 音 節依次 爲 nang（ 約

24%）、 pe i（ 約 34%）、 ne i（ 約 42%）、 shang（ 約 64%）、pang（ 約 68%）， 答 對 she i 的 最 多。   
3.4.3  表 二 ， 參 加 評 核 者按照特定的 聲母、 韻母要 求 各填寫音 節  及 其 相應例 字 。 如果聲母和 韻母在 普 通 話 裏 不 能 相 拼 ，則必須註明「 不 能 相 拼 」。本 題 表 現 比 表 一好。按得 分 率順序，答 題 表 現 最好的 是 f 與 uen（約 82%），兩者 「 不 能 相 拼 」，但 有 的 考生仍然作 相 拼論，寫出了音 節。其 次 是 f 與 ou（ 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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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2%），寫為 「否」 字 的很多 。再其 次 是 s 與 ou 相 拼 （ 約
54%），此題 有 三 個 音 節，sou、sou、 sou，可 以寫成「搜」、「嗖」、「餿」、「艘」、「叟」、「擻」、「嗽」 等 字 。錯的 較 多的 是 s 與 uen 相 拼 （ 約 48%）。此題 答 案 有兩個 音 節 ， sun（ 中 文 可寫為「孫」、「蓀」 等 ）、 sun（ 中 文 可寫為 「損」、「筍」等 ）。有 的 考生不瞭解 拼寫規則，加 聲母後，仍然保留了原韻母 uen，沒有省略 為 un； 有 的乾脆寫為 「 不 能 相拼 」；還有 的 是 把 聲 調寫錯了。   

3.5   乙 部  根 據 漢 字 寫 拼 音   
3.5.1 乙 部 有 詞 語 題 和 短 文 題兩項，共 95 個 音 節，滿 分 47.5 分 ， 每 個 音 節 0.5 分。本 屆 平 均 得 分 32.3 分，成 績 尚令人 滿意。 

 

3.5.2 乙 部 詞 語 題 的 平 均 得 分 率 約 爲 63.4%，成 績 稍欠理 想。表 現較 佳 的 是 第 1 題「忍受 」（ 約 81%）、 第 6 題「拔尖兒」（ 約
76%）、 第 4 題 「燕麥」（ 約 75%）、 第 10 題 「顯微鏡」（ 約
74.7%）。 表 現 較弱的 是 第 8 題 「咀嚼」（ 約 39%）、第 7 題「狹隘」（ 約 45%）、第 3 題 「慷慨」（ 約 46%） 等 。  

 

3.5.3  乙 部句子題 的 平 均 得 分 率 約 爲 70.4%， 比 詞 語 題 的高約  

13%。參 加 評 核 者 須逐行書寫答 案。每行答 案 的 得 分 率頗爲平 均 ， 最高的 是 「花枝招展」（ 約 80%）， 最 低 的 是 「小伙子則着對襟兒衫，紮上頭巾」（ 約 63.8%） 和 「苗族姑娘穿彩裙」（ 約 64.6%）。參 加 評 核 者按詞連寫的意識比 過去加強了。  

 

3.5.4 總括而言 ， 乙 部 參 加 評 核 者 常 見 的問題 有 ：  (一 )  詞 語 部 分﹕  
� 需多 掌 握 字 詞 的 讀 音 ， 例 如 「慷慨」、「腹腔」 等 。  
� 需多 掌 握 多 音 字 ， 例 如 「翹望」 的 「翹」。  
� 需多 掌 握輕聲 詞 ， 例 如「打呼嚕」， 這道題 表 現 尚 可 。 
� 需多 掌 握兒化詞，例 如「拔尖兒」，有 的 不會寫兒化詞尾的 拼 音 。  
� 寫不 出 成 語 的 正 確 讀 音 ， 例 如「 相濡以沫」的「濡」、「斷井頽垣」 的 「頽垣」 等 。  
� 需加強聲母的 分 辨 能 力 ， 例 如 「腔」（ q╱ c╱ k），「咀」（ j╱ z），「嚼」 ( j╱ z  )、「 受 」 (sh╱ s)  、「嚕」 ( l╱ n)。 
� 需加強韻母的 分 辨 能 力，例 如「麥」（ a i╱ ei），「鏡」（ ing╱in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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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需加強聲 調 的 分 辨 能 力，例 如「翹」（ q iao╱ q iao）、「腹腔」（ fuq iang╱fuq iang）。  
� 需正 確地標 出隔音符號，例 如「狹隘」（ x ia’a i╱ x iaa i）。 

� 需注意調 號位置， 例 如 「頽」（ tui╱ tu i）。  

(二 )  短 文 部 分﹕  

� 需適當地大寫和小寫。 本 短 文應該有 四處首字母大寫﹕第 一句開頭「姐妹 節 」的「姐」， 第 二句開頭「苗族」 的 「苗」， 第六句開頭「小伙子」 的 「小」， 第七句開頭「 一 同 」的「 一 」；但很多 參 加 評 核 者沒有 大寫，或只有 一兩句大寫。 有 的 參 加 評 核 者 把句中 不應該大寫的 詞 大寫， 例 如 每行開頭都 大寫。  
� 需多 掌 握 多 音 字 。例 如 把「 當天」的「 當 」(dang)標 爲「 dang」、「着對襟兒衫」 的 「着」 (zhuo)標 爲 「 zhe」。 
� 需注意前、後鼻音 的 分 辨，例 如「穿」(chuan╱ chuang)、「環」 (huan╱huang)  、「巾」 ( jin╱ jing)。  

� 需注意平、翹舌音 的 分 辨，例 如「族」(zu╱ zhu)、「飾」(shi╱si)、「紮」 (za╱ zha )。  
� 需多 認識字 詞 的 讀 音，例 如「高髻」的「髻」( ji)  ,「鸞鳳」 的 「鸞」 ( luan)，「歡洽」 的 「洽」 (q ia )。  
� 需正 確地標 出 聲 調，例 如「招」(zhao)、吃 」(chi)、「擊」( ji)、「歡」(huan)  、「氛」(fen)，都 是 第 一 聲，不 少 參加 評 核 者 都寫爲 第 四 聲 。  
� 需注意調 號位置。例 如「手」(shou╱ shou )、「鐲」(zhuo╱ zhuo)。   

3.6 丙 部  根 據 拼 音 寫 漢 字   
3.6.1  丙 部 有 詞 語 題 和句子題兩項，共 95 個 音 節，滿 分 47.5 分， 每 個 音 節 0.5 分。本 屆 平 均 得 分 33.2 分，成 績 尚令人 滿意。  
3.6.2 丙 部 詞 語 題 的 平 均 得 分 率 約 爲 67.4%，成 績 稍欠理 想。表 現較 佳 的 是 第 13 題 「忐忑不安」（ 約 91%）、 第 7 題 「 早晨」（ 約 87%）、 第 3 題 「幹活兒」（ 約 85%）、 第 11 題 「志願者 」（ 約 82.7% ）。 表 現 較 遜 的 如 第 10 題 「 和稀泥」（ 約

31.3%）、 第 2 題 「扶貧」（ 約 51%）、 第 12 題 「銷聲匿跡」（ 約 55.5%）。   
3.6.3 丙 部句子題 的 平 均 得 分 率 約 爲 74.4% ， 比 詞 語 題 的高約

7%。 參 加 評 核 者 須逐行書寫答 案 。 每行答 案 的 得 分 率頗爲參差，最高的 是「 最 後自然就成 爲 下酒佳餚了。」（ 約 84%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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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 低 的 是 「遠處巧佈羅網堵截。 」（ 約 60%）和「又懸掛明燈，意在驅趕、威嚇它╱牠們 。 」（ 約 69.5%）。   
3.6.4  總括而言 ， 丙 部 常 見 的問題 有： (一) 詞語部分 

� 需加強詞彙量： 例 如 「扶貧」、「奪取 」、「熱戀」 常寫不 出來，把「扶貧」寫成「浮萍」、「 撫 平 」；把「奪取 」寫成「奪去」、「 多趣」； 把「熱戀」寫成「熱烈」、「熱量」 等 。 其 中也反映出 對 普 通 話 常 用 口 語 詞 掌 握 得 不夠好。  
� 需注意字 詞 的寫法，例 如「派遣」的「遣」寫為「遺」；「志願者 」的 「志」寫為「自」；「銷聲匿跡」的 「銷」字 常 誤 作「消」；「忐忑不安」的「忐忑」寫為「坦特」。 
� 需準確地理 解 詞義： 例 如「幹活兒」寫為 「乾貨兒」；「續約 」寫為「誓約 」；「博客」寫爲「撲克」、「補課 」等 。  
� 需多 掌 握 成 語 ：「銷聲匿跡」和「忐忑不安」均 未 能完全寫對 。  
� 需分清詞 語 的 讀 音：例 如 把「盆栽」寫爲「盤栽」、「 早晨」寫爲 「造成 」 等 。   (二) 短文部分 
� 需加強詞彙量：例 如 有 的 把「漁民」寫為「魚民」；「威嚇」寫為 「圍合 」、「 爲何」 等 。  
� 需辨析由於 音 同 、 音 近而受粤音影響的 詞 語 ： 例 如 把「誘捕」寫為 「又捕」、「游捕」 等 ， 把 「 設置」寫為「 設計」、「 設製」、「 設制」，把「明燈」寫為「名燈」、「迷燈」 等 。  
� 需注意錯別 字 ： 例 如 「意在」寫為 「 一再」，「脫身」寫為 「拖深」、「脫生」；「羅網」 的 「羅」寫為 「蘿」；「 下酒」寫為 「夏季」；「 佳餚」寫為 「 加油」 等 。  
� 需準確地理 解 詞義： 例 如 「堵截」寫為 「倒接 」；「竹竿兒」寫為 「竹桿兒」 等 。  
� 需準確地書寫成 語：「煞費苦心」寫錯的很多，把「煞」誤寫為 「刹」、「霎」、「瞎」、「 下 」、「殺」、「撒」 等 。可 見 對該成 語 理 解 不足。   4. 卷三  口語  

4.1   評 核 內 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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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卷 三 分朗讀 題（ 音 節 、對 話、 短 文 ）和 短講題，滿 分 100 分。 音 節朗讀 ， 15%； 對 話朗讀 ， 20%； 短 文朗讀 ， 20%； 短講， 45%。   
4.2   本 屆 成 績   本 屆 卷 三 各 評 核 項 目 的 成 績 如 下 ：   試 卷 分 部試 卷 分 部試 卷 分 部試 卷 分 部     評 核 項 目評 核 項 目評 核 項 目評 核 項 目     平 均 得 分 率平 均 得 分 率平 均 得 分 率平 均 得 分 率     音 節  66.7% 對 話  78.7% 

 朗讀  短 文  74.5% 短講  77.2%  
4.3   總 評  

 

4.3.1 在 卷 三 的 四 個 評 核 項 目 中 ， 參 加 評 核 者 表 現 較 佳 的 項 目 仍  是 對 話 和 短講。 對 話 內 容 較生活化，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對 話 中的朗讀效果比 短 文 的好， 但 有時遇到 口 語化的 部 分 ， 表 現仍 稍 微 遜 色。在 短講「 語 言面貌」及「 語 言 功 能 」兩項 中 ，「 語 言 功 能 」 表 現 較 理 想 ， 內 容 、條理 均 較好，流暢程度也不錯，儘管有 的 參 加 評 核 者 發 音 較 吃 力 ， 但 仍 能 表 達自己的意見 及看法 。 在 「 語 言面貌」方面， 詞彙及 語 法 表 現理 想 ，主要障礙來自語 音 。   
4.3.2  朗讀 短 文 的 成 績 尚 可 。 這 個 評 核 項 目存在 的問題 是 ，因某些 字 音 的障礙， 或 者 對 於長句節拍群把 握 得 不 甚 理 想而影響了語 調 、 語感的 表 達 及流暢程度。  
  
4.3.3 音 節朗讀 的 表 現 比 以往稍 微 有 所提升， 但 仍然是 所 有 評 核項 目 中 較薄弱的環節 。 音 節朗讀 不僅考 核了參 加 評 核 者 的讀 音準確度，也考 核了認 字 的 數量以 及 對 字義理 解 的程度，可 以 説 這 個 項 目 考 核 的 是 語 言 的基礎知識，難度較高，特別 是 單 音 節 詞 的朗讀 。 參 加 評 核 者需要進一步加強認 字能 力 ，積累詞彙，學習多 音 多義字 ， 對 於方言區人士常犯的 語 音錯誤 多 加注意， 把 握準確 的 讀 音 ， 在輕聲 及兒化方面進一步加強， 這樣才 能夠在該項 目 取 得 更好的 成 績 。    甲 部  朗 讀    

4.4  甲 一  一 百 個 音 節 朗 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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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.1  甲 一，要 求 參 加 評 核 者 讀 出 100 個 音 節（ 包 括 單 音 節、雙音  節 以 及 多 音 節 字 詞 ）， 目 的 是 要 考 查 參 加 評 核 者 認 讀 普 通 話常 用 字 的 能 力 �。 滿 分 15 分 ， 本 屆 平 均 得 分 約 10 分 。  

 

4.4.2 參 加 評 核 者應該多注意以 下幾個方面， 以進一步提升用普 通 話 認 讀 常 用 字 詞 的 能 力 ：  
� 加強認 字 能 力 ， 例 如 「骸」、「眩」、「謳」、「瀆」 等字 常因無法 認 讀而失分 。  
� 掌 握 多 音 多義字 ， 例 如 ， 有 參 加 評 核 者 把 「 要 （ 第一 聲 ） 求 」 誤 讀 為 「 要 （ 第 四 聲 ） 求 」、「民樂」 的yue 音 誤 讀 為 le、「切磋」 的 q ie 音 誤 讀 為 q ie。  

� 進一步掌 握 聲 調 的準確度， 例 如 第 一 聲 的高平 調 、第 二 聲 的 中升調 常 常 出 現 不 甚 到位的 情況。  

� 注意一般方言區人士説 普 通 話時經常 出 現 的 語 音系統錯誤 ， 例 如 平舌音 與翹舌音混淆、前鼻音 韻母與後鼻音 韻母分 不清等 。 有 些 參 加 評 核 者 仍然是因這樣的 語 音錯誤而失分 。  

� 需多 掌 握輕聲 與兒化詞 語 。輕聲 詞 語需要 在 記憶方面下工夫，例 如「壽星」、「勤快」、「動靜」、「掂量」、「摔打」 等輕聲 詞 未 能 掌 握 。兒化詞則需要 在 發 音方面下工夫。  若能 掌 握好以 上 各方面，定能提升音 節朗讀 的 成 績 。  
 

4.5   甲 二  對 話 朗 讀   
4.5.1  甲 二 ， 通 過 一 篇 對 話 的朗讀 ， 考 查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對 話朗讀 技能 上 的 掌 握 及 表 現 ， 其 中 包 括 發 音吐字 的 標準及清晰程度、語氣及 口 語 詞 等 的 掌 握 。 滿 分 20 分 ， 本 屆 平 均 得 分 約 15.7分 。   
4 . 5 . 2  一般參 加 評 核 者 在 這 部 分 表 現 比 較 理 想 ， 能夠用 較適當  的 語氣、 語 調朗讀 對 話 ，流暢程度也不錯； 但 是 在 對 話  中遇到 比 較 口 語化的 部 分時， 仍然會出 現停連不準確 、  流暢程度欠佳 的 情況， 例 如 「媽， 才 見面，您就叨叨上了， 多煩哪！」、「咱爸這 一 中風就動彈不了了，你看，把我媽也累得夠嗆。 」、「公司有 個事兒媽，老在我背後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�該部分擬題時參考《教師語文能力評核 (普通話 )參照使用常用字表》， 2007 年版及《教師語文能力評核 (普通話 )參照使用常用詞表 (一 ) (二 )》，2007 年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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嚼舌頭，叫我很不自在 。 」等 。 有 些 參 加 評 核 者 對 於 話語 中 的 口 語 詞 及句子的含義仍然掌 握 得 不夠理 想，因而影響了流暢度。參 加 評 核 者 如果能夠加強普 通 話 口 語練習，多 接觸一 些生活化的 語 境，應該可 以提升對 話朗讀的效果。   
4.6 甲 三  短 文 朗 讀   

4.6.1 甲 三 ， 通 過 一 篇 短 文 的朗讀 ， 考 查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短 文朗讀技 能 上 的 掌 握 及 表 現 ， 其 中 包 括 發 音吐字 的 標準及清晰程度、 語氣和自然停頓等方面的 掌 握 。 滿 分 20 分 ， 本 屆 平 均得 分 約 14.8 分 。  

 

4.6.2 本 屆 參 加 評 核 者 在該項 目 的 表 現 稍 微 有 所提升，基本 上能夠較順暢地讀 出 短 文 ， 但 仍存在 以 下問題 ：  

� 由於 字 音 掌 握 得 不夠純熟而影響流暢度， 例 如 「願君多採擷，此物最 相思。 」、「旋即  風靡全球，使觀眾欣喜若狂」 等 ，由於 要思考 讀 音 ， 所 以經常 在自己不熟悉的 字 的前面或 後面不 恰 當地停頓，因而影響了流暢程度及 語氣、 語 調 的 表 達 。  
� 長句斷句及停連不夠準確 ， 例 如 「既增強肌肉、骨骼的 運動功 能，又有效地預防一 些血液回流障礙性疾病。 」、「 有條件的家庭還可 以由保姆代勞， 普 通家庭就隨便做 些家常菜填飽肚子算了，因此，素炒什錦、紅燒獅子頭等 各種半成品食物自然成 為主婦的恩物了。 」 等長句，因為 掌 握 不好節拍群，停連不夠準確，以致使語氣、語 調難以 達 到 理 想 的效果。 

 

4.7  乙部  短 講   
4.7.1  乙 部 ， 要 求 參 加 評 核 者從兩個特定話 題 中 （ 教育及日常生  活）選講一 題 ， 發 言時間 不 少 於 2 分 45 秒。 其 目 的 是 考 查參 加 評 核 者 在沒有 文 字憑藉的 情況下使用 普 通 話 的 能 力（ 包 括 敍 述、説明、解釋、形容、闡述 等 語 言 功 能 的 運 用 ）。該部 分 佔 45 分 ， 本 屆 平 均 得 分 約 34.7 分 。  

 

4.7.2 短講的 整 體 成 績 表 現 較 其 他 部 分 為 佳 。從「 語 言面貌」 及「 語 言 功 能 」兩項來看， 仍 是 「 語 言 功 能 」 表 現 較 理 想 ，大 部 分 參 加 評 核 者 均 能切合 話 題 ， 以充實的 內 容 ， 有條理地完成 短講，並且也能 達 到時限的 要 求 。 在 「 語 言面貌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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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， 詞彙及 語 法失誤 較 少 ，偶爾會出 現 如 「了解 他 們 多一 些 」 這類不規範的 説 法 ； 這 個 評 分 項 目 的主要問題 表 現在 語 音方面， 有 些 參 加 評 核 者由於遇上 語 音障礙時不 恰 當地停頓或 重複，因而影響了説 話 語 調 的自然及流暢程度。再者 ，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語 音方面的差異表 現 較明顯， 有 些 參加 評 核 者 語 音準確 ， 表 達自然流暢， 有 些 參 加 評 核 者 語 音不 甚準確 ， 表 達 較 吃 力 ，因而影響了短講效果。 參 加 評 核者 如果能夠在 語 音方面進一步提升，短講的 表 現將會更 佳。 

 

5. 卷四  課堂語言運用  
5.1  評 核 範 疇   「 課 堂 語 言 運 用 」評估包 括 語 音、語 言 表 達、教學用 語、辨析及糾誤 四 個範疇。   
5.2  本 屆 成 績  
 在 433 位參加評核者中，有 356 人達到第三等或以上要求，佔參加總人數的 82.2%。   

 5 .3   語 音  
 

5.3 .1 大 部 分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語 音方面的 表 現 能 達 一般水平 ， 對聲 、 韻 、 調 的 掌 握 大致準確 。 表 現優良者 發 音 比 較 正 確 ，字 音失誤 較 少，在 説 話朗讀時能適當地掌 握 語流音變。未達 要 求 者 有 三類或 以 上 的系統性 語 音錯誤 。   
5.3 .2 綜 合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語 音方面的 表 現，下 列幾類問題需要注意：  

� 需分清第 一 聲 和 第 四 聲 ：  「 一 、 四 聲混淆」 仍 是 較 普遍的 發 音難點 ，尤其 是 當「 一 聲連讀 」、「 四 聲連讀 」 或 「 一 、 四 聲連讀 」時，參 加 評 核 者往往不 能保持正 確 的 調型，例 如「應該」、「就是 」、「播放」、「 這 些 」、「真細心」、「開幕式」等 。 
� 在 説 話 中需注意輕聲 詞 ， 掌 握 正 確 的 發 音 ：  輕聲 發 不好的主要原因是 未 能 掌 握輕聲 音 節 的 音高和音長變化， 例 如「我們 」、「 他 們 」， 這兩個「 們 」字 在音高上應該有 所區別 ； 讀 「眼睛」、「嘴巴」、「漂亮」等輕聲 詞時， 如果只強調 其輕而不強調 其 短 ，還是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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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好。此外，也要注意重疊動詞 、無規律的必讀輕聲詞（ 例 如「猜猜」、「 讀 讀 」、「東西」、「衣服」等 ）， 以及夾在 詞 語 中 間 的 「 一 」、「 不 」， 都 要唸輕聲 。  

� 需清楚區別前、 後鼻韻母：  前、 後鼻韻母的 發 音 是另一 個難點 。 參 加 評 核 者 容易把前鼻韻母發 成 後鼻韻母，例子有「心」、「 音 」、「很」、「真」、「串」、「完」 等 ； 把 後鼻韻母發 成前鼻韻母的例子有 「靜」、「輕」、「 能 」、「曾」、「剛」、「兩」 等 ；而其 中 「 in」、「 ing」 相混的 情況較 常 見 。  
� 需準確 掌 握 「翹舌」、「 平舌」、「舌面」 三 組 聲母的 發   音 ：   除了常 見 的 「 平 、翹不 分 」外， 有 些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發舌面音 的時候，舌頭會微 微翹起， 近 似翹舌音 ， 例 如「覺」、「曲」、「學」 等 。  
� 需注意字 詞 的 正 確 讀 音 ：   字 詞 誤 讀 主 要 由 於 聲 調 錯 誤 所 致 ， 如 「 玩 」 讀 成「 wan」、「究」讀 成「 j iu」、「 各位」讀 成「 ge  we i」等 。此外， 要留意多 音 字 的 讀 法 ， 例 如 「角色 」應該唸「 juese」；「 參 與 」應該唸「 canyu」 等 。   

5.3 .3  參 加 評 核 者 在朗讀 課 文 、 帶 讀 字 詞 ， 以 及 説 話時， 同樣應該注意音準問題 ； 能準確講授聲 、 韻母的 發 音方法 及如何掌 握變調規則等知識之外，也要 能 作 出 正 確示範。    
5.4   語 言 表語 言 表語 言 表語 言 表 達達達達      

5.4 .1 大 部 分 參 加 評 核 者 尚 能 運 用適當 的 詞句表 達，組織基本清晰， 説 話也算流暢，惟語句有時略 為累贅、 重複，並夾雜少量粤式語句。音量充足，吐字 比 較清楚，節奏尚算自然，只是 有 些 發 音 不 到位，有時忽略 詞句的輕重 音格式，以致影響了整 體 的 語感。 雖然略 有方言 色彩， 但 語 調基本自然。體態語 的 運 用 普遍良好，神態、動作 能 與 説 話 內 容配合 ，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。   
5.4 .2 表 現優良的 參 加 評 核 者 表 達流暢自如，詞句比 較規範而豐富，且靈活多變， 組織清晰。 説 話充滿自信，吐字清晰，節奏緩急有致， 語氣、 語 調自然，方言 色彩並不明顯。   
5.4 .3 成 績欠理 想 者 的主要問題 在 於 詞句運 用 不規範， 單 調 、重複。 語句累贅，欠完整 ， 不連貫， 語意不明確 ， 這 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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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況都 有 不 同程度的反映。語 速 過慢或偏快，吐字 不清，語 調生硬及 帶 有明顯的方言 色彩。此外， 個 別 參 加 評 核者 在 表 達方面顯得 有 些困難，一 字 一頓，或 者 詞 不 達意，還有 些 在 説 話 中夾雜英語 或粤語 。   
5.4 .4 以 下 列 出 一 些 在 語 言 表 達方面較 常 見 的問題 ， 未 達 要 求者 在 説 話時會有 較 多 的失誤 ：   

� 詞句不規範： 受方言影響的 詞句有 「小息」、「看外面  的白板」等；此外，「 有 」字句、「 是……來的 」句型、「也」 和 「 都 」 的混用 等 ， 這 些 都 可 見方言 的痕跡。  
� 用 詞 不 當：如量詞 誤 用（「 一 個 課 文 」）、詞 語搭配錯誤  （「我們來舉辦投票」、「圍巾可 能還能穿」），以 及保留方言 語氣詞 （「很好喎」、「很棒耶」） 等 。  
� 表 達累贅， 組織欠清晰： 如 「看視屏有哪些 的 字我們  待會學習一 下 」、「跟我全班同學讀 一 次 」、「我們希望還有哪一位同學想試一試」 等 。  
� 表 達欠流暢，停頓稍 多：例 如「請同……同學聽……聽  清楚」、「 這 裏……有……不 少……詞 語 」 等 ；小部 分參 加 評 核 者因頻頻自我糾正 字 音 或 用 詞而影響了説 話的流暢度。  
� 語 調生硬，不自然：忽略 詞 語 的輕重 音格式，每 個 字 的  音長和 力度都 一樣；或 把 所 有 第 四 聲 字 詞 讀 得 較 重；有些則因刻意地要 讀準字 音而顯得很不自然。   

5.5   教 學 用 語      
5.5 .1 大 部 分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這範疇都 有 不錯的 表 現 。 他 們 能 較準確、有條理地講授教學內 容，並給予比 較清晰的指示。提問語則一般比 較簡單 ，變化較 少 。 在交流回應方面，尚 能 與學生保持適當 的溝通 ，並給予反饋。 所 用 的導入語 尚 屬簡明恰 當 、自然適度； 過渡語 大 多 能配合 教學步驟，交代不 同 的 教學環節 ； 下 課前， 大 部 分 參 加 評 核 者都 有適當 的結束語 。   
5.5 .2  表 現優良的 參 加 評 核 者講授準確而生動，指示具 體而明晰，層次 、步驟分明。提問具 體 ， 能配合學生程度靈活設問。交流回應方面， 能就學生的 表 現 及回答給予恰 當的反饋，且具 説服力 和鼓勵作 用 ；又能隨機應變， 與學生進行有效的互動。 所 用導入語簡明生動，富吸引力 ；過渡語方面， 能承上啟下 ，流暢地轉移學習重 點 ，貫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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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； 課 節結束前， 能準確而扼要地概 括 教學重 點 。   
5.5 .3 以 下 是 一 些 表 現欠理 想 的 例子。小部 分 未 達 要 求 者 在 教學過程中會出 現 其 中 較 多 或 較嚴重 的問題 。  講授及指示方面：  

� 講授不清晰， 甚 至錯誤 ， 例 如 説 發前鼻音時「開口  度要小一 點 」， 教翹舌音時説 「 整 個舌頭要翹起來」；有 些 掌 握 不好拼 讀方法 ， 或 用 聲 韻 相 拼 的方法 拼 讀 整體 認 讀 音 節 等 。  
� 指示不清楚， 例 如 「兩個 人 一 組 ，自己決定怎麽讀 」  （意指自行分配角色 ）。在進行課 堂活動前，説明欠清晰或欠條理 ， 以致在進行活動時，學生不斷追問老師該怎麽做 。  提問方面：  
� 題意不明確 ， 例 如 「 他 們家附近 有 甚麽東西？」，  

 「 en， 是 甚麽字啊？」 等 。  
� 問題 比 較簡單 、 重複，變化少 ， 例 如 教廣普 對譯， 整  

 節 課只不斷重複「 普 通 話怎麽説？」 一 個問題 。   
� 問題 不配合學生程度， 例 如問一年級 的學生「媳婦是  甚麽？」 等 。  交流回應方面：  
� 對學生的 表 現 未 能 作 合適的反饋，例 如 每 每 在學生朗  讀 或回答問題 後，無論對錯，一 概給予「很好！」、「真棒！」 之類的讚語 。  
� 當學生提問、投訴或 表 達 不 同意見 的時候， 未 能 作 出  適當 的回應。  導入、 過渡、結語方面：  
� 欠適當 的導入語 、 過渡語 或結語 。 在學生安頓下來  後 ，便叫學生朗讀 課 文 ； 在完成 一 個 教學環節 後 ，馬上進行另一 個 教學活動， 中 間沒有任何過渡語 ； 聽 到鈴聲響起，縱然還有 話沒説完也終止授課 ，交代一句「時間 到了， 這 節 課 上 到 這 裏 」，便請學生「起立 、下 課 」。   

5.5 .4 個 別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教學過程中 有 讀稿或背稿的 情況， 以致在 運 用 各 項 教學用 語時顯得 有 些生硬，且未 能針對實際教學情況或學生反應作 出適當 的回饋。   
5.6  辨 析 及 糾 誤 （ 語 音 /詞 句 /拼 寫 ）  
 



 16

5.6 .1  大 部 分 參 加 評 核 者 能 辨析學生較明顯的 語 音 和 拼寫錯誤 ，然而對 詞句方面的問題 較 為忽略 。 辨析能 力 較強的不 但 能敏銳地聽 出學生的錯誤 ，還能注意到錯誤 的 關鍵所 在 。 能 力 較差者會作 出 不 全面或錯誤 的 判斷。 以 下 是辨析方面的 一 些問題 ， 未 達 要 求 者 在 教學過程中會出 現其 中 較 多 或 較嚴重 的問題 ：   
� 未 能 辨析學生錯誤 所 在 ， 例 如學生把 「壯」 讀 成  「 zuang」， 參 加 評 核 者錯誤 辨析為 聲 調問題 。  
� 把學生的錯誤 判 為 正 確 ， 例 如學生把 「尺」 讀 成  「 chi」， 參 加 評 核 者 説 是 對 的 。  
� 把學生無誤 的 讀 音 判 為錯誤，例 如學生已經正 確地讀  出 「請給我」（「 qing ge i  wo」）， 參 加 評 核 者卻認 為 他變調錯誤 。   

5.6 .2 在糾誤方面， 一般參 加 評 核 者 在糾正 語 音 的時候，只反  覆示範正 確 的 讀 音 。 部 分 能 力 較強的 能清楚指出錯誤 的地方，而且可配合學生的程度加 以 説明及 分析問題 所在 ， 或 以 具 體 、形象化的 描 述幫助學生糾正 。 有 部 分 能力 較 遜 者 未 能 對學生的錯誤 作 出適當 的 改 正 及回應。  以 下 是糾誤方面的 一 些問題 ， 未 達 要 求 者 在 教學過程中會出 現 較 多 或 較嚴重 的問題 ：  
� 能 辨析學生的錯處， 但 未 能示範正 確 讀 音 。  
� 沒有清楚指出錯讀 音 節 ，只讓學生重複跟讀 整 個 詞  

   語 。  
� 説明不清晰、 不 正 確 ， 例 如 説「『 eng』，長一 點 ，鼻子  會震」。  
� 對學生無誤 之處加 以 「糾正 」， 例 如學生正 確地讀 出  「 一打（ yi  da）」，但 參 加 評 核 者 説應該唸成「 yi  da」。  

5.6 .3 「 辨析和糾誤 」 是 一 個獨立 的 評估範疇， 這也是 普 通 話  教 師必須 具備的 能 力 ， 參 加 評 核 者應該加 以 重視， 在 教學過程中適當地表 現 出來， 不 要 「只教 不糾」；也不 要矯枉過 正 ， 把 大 部 分 的 教學時間花在 正 音 上 。總而言 之 ，參 加 評 核 者必須 詳細參 考 評 核 綱 要 所 列 出 的 評估項 目 ，根 據 教學需要，儘量展示所 掌 握 到 的 課 堂 語 言 運 用 能 力。  香港教育局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
2013 年 6 月  


